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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律委员会关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对民法总则（草案）进行了再次审议。会后，法制工作委

员会在中国人大网全文公布草案二次审议稿征求社会公众意见。11 月 21 日至 23 日，
张德江委员长在四川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部分省区市人大常委会和全国人大常委会

法工委有关基层立法联系点负责同志，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和专家学者、企事业单位与

法律实务工作者代表的意见，并到基层实地调研，听取基层干部群众意见。11月 18日，
李建国副委员长在上海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部分省市人大常委会和全国人大常委会

法工委有关基层立法联系点负责同志，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和专家学者、企事业单位、

法律实务工作者与基层干部群众代表的意见。法律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在北京召

开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民事主体地位问题等座谈会，听取中央有关部门和部分专家学者

的意见。法律委员会于 12 月 1 日召开会议，根据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审议意见和各方面
意见，对草案进行了审议。五家民法典编纂工作参加单位的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12月 12日，法律委员会召开会议，再次进行了审议。现将民法总则（草案二次审议稿）
主要问题的修改情况汇报如下： 

 
一、关于保护生态环境、节约资源，弘扬中华优秀文化、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草案二次审议稿第七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保护生态环境、节约

资源，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一些常委会组成人员、部门、地方和单位提出，本条

内容值得提倡，但不宜规定在草案基本原则一章，从民事权利行使的角度加以规定比

较适当。一些常委委员提出，按照党中央关于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的

要求，应当强调在民事活动中弘扬中华优秀文化，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法律委

员会经研究，建议将该条修改为：民事主体行使民事权利，应当节约资源、保护生态

环境；弘扬中华优秀文化，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作为对民事主体行使民事权

利的要求，移至民事权利一章中规定。（草案三次审议稿第一百三十三条） 
 

二、关于监护 
 
一是，根据有些常委委员、全国人大代表、地方和基层干部群众的意见，将草案

二次审议稿中关于无具有监护资格的人的情况下，监护人由被监护人住所地的居民委

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担任的规定，修改为：无具有监护资格的人的，监护

人由民政部门担任，也可以由具备条件的被监护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

担任。（草案三次审议稿第三十一条）二是，根据有些全国人大代表和专家的意见，将

草案二次审议稿中关于未成年人父母的监护人资格被人民法院撤销后的恢复的规定，

修改为：被监护人的父母或者子女被人民法院撤销监护人资格后，除对被监护人实施

故意犯罪的外，确有悔改情形的，经其申请，人民法院可以在尊重被监护人真实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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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前提下，视情况恢复其监护人资格。人民法院指定的新监护人与被监护人的监护关

系同时终止。（草案三次审议稿第三十六条） 
 

三、关于农村承包经营户的债务承担 
 
草案二次审议稿第五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农村承包经营户的债务，以家庭财产承

担。有的全国人大代表和地方提出，实践中，农户承包的农村土地有的由农户家庭的

部分成员从事生产经营，建议区别情况，分别规定以家庭财产承担债务和以部分家庭

成员的财产承担债务。法律委员会经研究，建议将该规定修改为：农村承包经营户的

债务，以从事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的农户财产承担；事实上由农户部分成员经营的，以

该部分成员的财产承担。（草案三次审议稿第五十四条第二款） 
 

四、关于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的法人地位 
 
有的部门、地方和一些基层干部群众代表提出，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是基层

群众性自治组织，为履行其职能需要从事一些民事活动。由于现行法律没有规定其民

事主体地位，致使其在一些情况下不能顺利从事民事活动。民法总则应明确赋予居民

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法人资格。法律委员会经研究，建议增加规定：居民委员会、村

民委员会具有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法人资格，可以从事为履行职能所需要的民事活动。

未设立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村民委员会可以依法代行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职能。（草案三

次审议稿第一百条） 
 

五、关于增加特别法人类别 
 
有些常委会组成人员、部门和地方提出，实践中有的法人与营利法人和非营利法

人在设立、终止等方面都有所不同，难以纳入这两类法人，建议增设一类特别法人。

法律委员会经研究认为，根据我国社会生活实际，具有特殊性的法人组织主要有以下

几种情况：一是机关法人，其在设立依据、目的、职能和责任最终承担上，均与其他

法人存在较大差别；二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其设立、变更和

终止，管理的财产性质，成员的加入和退出，承担的职能等等都有其特殊性；三是合

作经济组织，既具有公益性或者互益性，又具有营利性。对上述这些法人，单独设立

一种法人类别，有利于其更好地参与民事生活，也有利于保护其成员和与其进行民事

活动的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为此，建议在法人一章中增加第四节特别法人，对上述情

况作出规定。（草案三次审议稿第三章第四节） 
 

六、关于非法人组织 
 
草案二次审议稿第一百条第二款规定，非法人组织包括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

等。有的常委会组成人员和地方提出，应当尽量列举非法人组织的具体类型，实践中

还有一些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也属于非法人组织。法律委员会经研究，建

议将该规定修改为：非法人组织包括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不具有法人资格的专

业服务机构和其他组织。（草案三次审议稿第一百零一条第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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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关于民事权利 

 
有的常委委员、部门、全国人大代表和专家提出，应在民法总则中将民事权利规

定得更充实一些，建议对民事权利的取得、权利人如何行使民事权利、有关因征收、

征用而获得补偿的权利等作出原则性规定。法律委员会经研究，建议增加下列规定：

民事权利可以依据民事法律行为、事实行为、法律规定的事件或者法律规定的其他方

式取得（草案三次审议稿第一百三十条）；民事主体按照自己的意愿依法行使民事权利，

不受干涉（草案三次审议稿第一百三十一条）；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规定的

权限和程序征收、征用不动产或者动产的，应当给予公平、合理的补偿（草案三次审

议稿第一百一十七条）。 
 

八、关于民事责任 
 
有的常委委员和全国人大代表提出，为匡正社会风气，鼓励和保护见义勇为行为，

应在民法总则中明确为保护他人而实施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应免于

承担民事责任。法律委员会经研究，建议增加规定：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

害的，除有重大过失外，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草案三次审议稿第一百八十七条） 
 
此外，对草案二次审议稿还作了其他一些完善和文字修改。相比草案二次审议稿，

仍为八章，条文由 202条增加至 210条。 
 
草案三次审议稿已按上述意见作了修改。法律委员会认为，民法总则规定民事活

动的基本原则和一般性规则，在民法典中起统率性、纲领性作用，对调整民事关系，

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和经济秩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常委会第二

十一次会议、第二十四次会议对民法总则（草案）进行了认真深入的审议，张德江委

员长、李建国副委员长分别主持召开了四次座谈会并深入基层开展调研，听取了中央

有关部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常委会，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和各方面人士的意

见，对草案作了进一步修改完善。法律委员会建议，草案经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后，

由常委会提请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审议。 
 
草案三次审议稿和以上汇报是否妥当，请审议。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律委员会 
2016年 12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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